附件1

区住更局关于局办公楼防水维修项目的
招标文件（征求意见稿）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东西湖区住更局关于局办公楼防水维修项目
（二）采购预算
本项目预算总金额12.8 万元（含税、最高限价）
（三）项目需求
1.类别：工程
2.交付标准：符合国家、湖北省及武汉市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成品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3.总工期15日历天（雨天顺延、具体开工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
4.除人为损坏外提供至少5年质保，保修期内提供24小时内现场维修响应。
二、维修内容及面积（以实际测量及维修内容为准）‌：
（一）机关大楼：楼顶屋面530㎡、楼顶屋面天沟108m、楼顶屋面凸窗6个、升旗台70㎡、门卫室屋面53㎡。
（二）房管大楼：楼顶屋面545㎡、楼顶屋面天沟56m、楼顶屋面凸窗12个。
（三）房管副楼（档案室）：楼顶屋面130㎡。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和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四）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五）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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